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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绿色殡葬，实行文明祭祀。倡导

用鲜花祭奠、植树祭奠、网上祭奠等新型文明

祭扫方式缅怀先人，坚决抵制焚烧冥币等不

文明祭扫行为，拒绝使用塑料花、绢花等不可

降解祭扫用品，减少环境污染，共同维护蓝天

绿水的生态环境。

二、弘扬传统美德，践行文明新风。将祭

扫活动与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孝亲敬

老”的传统美德相结合，倡导生前尽孝，逝后

节俭办丧、文明祭扫，鼓励清明时节讲好先辈

故事，树立良好家风，营造文明社会新风尚。

坚决抵制搞攀比、讲排场的祭扫陋习。

三、凝聚精神力量，共筑文化自信。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缅怀革命先烈、追思先贤

典范，感悟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增强文化认

同与民族自豪感。提倡开展红色祭扫、主题展

览等活动，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

主旋律。

四、严守安全底线，共度平安清明。严禁

在林地、草地等易燃区域使用明火、焚烧纸

钱、点燃香烛、燃放鞭炮，不携带火种进入林

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错峰祭扫、低碳出行，

避免扎堆祭扫，保证祭扫活动安全、顺畅、有

序进行。

五、党员干部带头，引领文明风尚。广大

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做

文明祭扫的示范者、移风易俗的推动者，带头

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向群众积极宣传殡葬改

革政策，带动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共建文

明和谐社会。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以文明方式追思先

人，用环保行动守护家园，共同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弘扬时代新风贡献力量！

●推行智慧殡葬

3月29日，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民政局了

解到，呼和浩特市加快推进殡葬服务信息化，

持续推进“互联网+殡葬服务”不断深化，提升

殡葬服务信息化水平。

2024年，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全力推行智

慧殡葬“一站式”服务、24小时殡仪专线、“云

祭祀”数字化服务平台等创新举措。自2024

年7月开通运行“青城殡葬”平台，集政策咨

询、在线预约、业务办理、监督举报等多项业

务，丧属实现“一站式”线上申请，目前已为

5426名丧属提供线上服务。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2023年起开通微

信“青城云祭祀”平台，今年以来“网上云祭

祀”访问量达11684人。

2024 年 7 月开通“96444”殡仪服务专

线，实行全天候人工服务，累计已为5843人

次提供在线服务，随机回访741位治丧群众。

●规范价格严禁欺诈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经营者：

不得利用清明节期间供需变化实施哄抬价

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同时，全

面落实明码标价规定，殡葬服务（如墓地销

售、殡仪服务等）、祭祀用品（如鲜花、香烛、纸

钱等）及周边商品，须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标

明品名、价格、计价单位等信息。线下经营使

用标价签、价目表等方式公示；线上经营需在

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价格，不得虚假标价或误

导性展示。另外，价格变动及时更新，价格调

整时需同步更新标价信息，禁止在标价之外

加价提供服务或商品，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

费用。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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